
市沐浴协会赴老年公寓献爱心
本报讯 20日上午，市

沐浴协会组织开展“关爱老

人，始于足下”献爱心活动，10

多家协会会员单位的修脚师

傅专程来到市老年公寓，为

那里的老人进行修脚保健。

当天一大早，听说有人

来为他们修脚，市老年公寓

的老人们纷纷搬来椅子，一

字排开。高瑚老人从上海某

单位退休回乡后一直在市

老年公寓生活。她说，端午节

前大家来为她“做脚”，更让

她觉得像是在自己的家里

一样，倍感亲切和温馨。前

来服务的修脚师傅们表示，

关爱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力所能及地参加献

爱心活动很有意义。

据了解，市沐浴协会自

成立以来，一直热心于社会公

益事业，每年传统节日期间

都要组织类似的活动。此前，

他们还组织过捐资助学活

动，并推出了85周岁以上老

人免费就浴服务。 云溪

政协高邮市委员会任命名单
(2012年6月20日市政协十二届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经市政协十二届一常委会议协商决定：

林荣岩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办公室主任；

颜世权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夏恒荣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张建文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

陈富权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兼）；

刘晓秋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兼）；

陈东辉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主任；

詹惜文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

林恩茂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

田广大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主任科员；

孙晓宝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教卫文史委员会主任；

黄平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教卫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

孔祥鹏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教卫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

陈正阳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

毛振洋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

濮国华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

沈晓明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主任；

胡明亮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魏道智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兼）；

吴桂余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兼）；

张锦山同志任高邮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姚慧同志任高邮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兼）。

政协高邮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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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高邮市委员会2012年协商、视察议题
(2012年6月20日市政协十二届一次常

委会议通过)

一、常委会议协商议题

6月份：

⑴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经济提

质转型；

⑵审议通过有关制度规范；

⑶协商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9月份：

⑴推进“双十”工程，提升城市形

象；

⑵听取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提案办理

工作情况的通报；

12月份：

⑴推进“四有一责”，加快新农村建设；

⑵协商通过十二届二次会议有关事项；

⑶听取市政府关于全年经济工作情

况的通报。

二、主席会议协商议题

7月份：唱响先进文化主旋律，促进

文化高邮大繁荣；

8月份：围绕落实市委、市政府一号

文件，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10月份：督办重点提案工作；

11月份：加强土地征收管理，合理使

用土地资源。

三、视察议题

1、文博场馆建设工作；

2、残联工作；

3、粮食安全工作；

4、基层广播电视工作；

5、工会工作；

6、农机工作；

7、司法工作；

8、人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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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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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获奖数列扬州前茅
本报讯“绿满扬州”全民生

态行动典型模范宣传、评选活动

于日前揭晓，我市一批先进典型

分别获杰出绿色明星、绿色家庭

标兵、绿色社区标兵、绿色学校

标兵等称号。获奖数量列扬州

各县（市）区前茅。

为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充分

调动全社会力量投身国家生态

市创建活动，去年初，扬州市人

民政府印发了《“绿满扬州”全民

生态行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

大力开展“绿满扬州”系列创建

活动。

据了解，在本次“绿满扬州”

全民生态行动典型模范评选活

动中，我市菱塘回族乡环保助理

贾玉山，城区徐秀兰家庭、谢向

梅家庭，高邮镇南海社区，高邮

市城北小学，分别获得扬州市

“杰出绿色明星”、“绿色家庭标

兵”、“绿色社区标兵”、“绿色学

校标兵”等称号。

苏进 华朝俊 朝刚

20日上午，江苏富裕达粮食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罗氏沼虾养殖现场观摩

会，并邀请我市水产专家作技术讲座，全市60多位罗氏沼虾养殖户代表及虾饲料

经销商参加了活动。图为观摩现场。 陆业斌王林山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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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院校招收学员政治

审查和体格检查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

防生暂行规定》，现对今年江苏省军校和国防生

招生有关情况作简要介绍。

今年军队院校招生和普通高校招收国防生

的对象为参加今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

考试的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基本条件：

（1）符合公民应征服现役的政治条件，思想品德

优良，志愿从事国防事业，毕业后服从分配，高

考成绩达到省考试院公布的本二录取分数线以

上；（2）参加高考时的年龄不超过20周年（截止

今年8月31日），少数民族考生可放宽1岁；

（3）身体和心理健康，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

格检查标准；（4）未婚。

今年我省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检工作安排

如下：6月25日省考试院公布高考成绩和各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后，由各中学向有意报考军

校和国防生，且成绩达到省二本控制分数线的

考生发放《江苏省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

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防生政治考核

表》，并负责指导考生填写有关栏目，于6月27

日交当地县（区、市）招生办汇总造册（录入政审

库）后移交给当地人武部，人武部负责会同公安

部门进行政治考核并作出考核结论。

面试体检地点设在江苏省教育学院附属高

级中学（南京第29中学，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龙

江小区蓝天园23号。具体时间安排：6月27日下

午我市考生到该点参加体检面试；6月30日上午

为机动时间，组织未及时参检的考生补检。

面试时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高考准

考证、成绩单及近期正面免冠一寸照片 1张。

面试从报考动机、形象气质、语言表达、心理

素质、逻辑思维能力、行为反应能力等方面对

考生进行全面衡量，作出综合结论。面试合格

的考生方可参加体格检查。身体条件须达到

《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报考机

要、潜艇、飞行、刑侦专业的，还应符合相关专

业政治和身体条件方面的特殊要求，院校招生

章程具体明确。考生可于7月2日登录省教育

考试院网站（http://www.jseea.cn）查询本人面

试、体格检查结果。

经复查合格者，即取得学籍和军籍，享受部

队供给制学员待遇，每月按标准发放津贴费，学

习和生活费用由军队承担，其家庭享受军属待

遇。学员学习期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经毕

业考核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授予相应学位。毕业学员

由院校按上级下达的分配计划，统一分配到部队

工作。非指挥专业毕业学员可按有关规定直接报

考硕士研究生，特别优秀的可免试推荐读研。

对相关政策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向省军区

招办：025-80855448、扬州军分区组干办 05

14-87645220、高邮市人武部政工

科0514-87645571咨询。

颜志敏 金伟

拍卖公告
受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下

列资产进行拍卖：

IJKLMNO

位于高邮市经济开发区凌波路扬

州美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房地产及设

备等，其中房产 9129.28m2，土地

66726m2，性质为工业出让，设备、附属

用房、围墙、地坪等见《评估明细表》。评

估价为3879.3万元。

PJKQRSTUVO

于 2012年 7月 5日下午 3:30时

在本公司举行拍卖会。

WJMNGXRYO

自公告之日起至 7月 2日前预约

前往标的所在地。

ZJ[\]^RYT_`abO

1、竞买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7月3日下午4:30时止。2、将保证金

400万元汇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户行：工行汶河支行，账号：

1108020909000104857，并注明“拍卖保

证金”。3、持相关有效证件及银行进账

单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cJdeTfgUhO

扬州市江都

区龙城路31号。
ijklO

86530536、

13056388230

mO

与本标的相关人员（债权人、债

务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

人）请届时参加拍卖会，如未参加责任

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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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沐浴协会赴老年公寓献爱心
本报讯 20日上午，市

沐浴协会组织开展“关爱老

人，始于足下”献爱心活动，10

多家协会会员单位的修脚师

傅专程来到市老年公寓，为

那里的老人进行修脚保健。

当天一大早，听说有人

来为他们修脚，市老年公寓

的老人们纷纷搬来椅子，一

字排开。高瑚老人从上海某

单位退休回乡后一直在市

老年公寓生活。她说，端午节

前大家来为她“做脚”，更让

她觉得像是在自己的家里

一样，倍感亲切和温馨。前

来服务的修脚师傅们表示，

关爱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力所能及地参加献

爱心活动很有意义。

据了解，市沐浴协会自

成立以来，一直热心于社会公

益事业，每年传统节日期间

都要组织类似的活动。此前，

他们还组织过捐资助学活

动，并推出了85周岁以上老

人免费就浴服务。 云溪

政协高邮市委员会任命名单
(2012年6月20日市政协十二届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经市政协十二届一常委会议协商决定：

林荣岩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办公室主任；

颜世权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夏恒荣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张建文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

陈富权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兼）；

刘晓秋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兼）；

陈东辉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主任；

詹惜文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

林恩茂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兼）；

田广大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经济和科技委员会主任科员；

孙晓宝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教卫文史委员会主任；

黄平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教卫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

孔祥鹏同志任高邮市政协教卫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

陈正阳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

毛振洋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

濮国华同志任高邮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

沈晓明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主任；

胡明亮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魏道智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兼）；

吴桂余同志任高邮市政协城乡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兼）；

张锦山同志任高邮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姚慧同志任高邮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兼）。

政协高邮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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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高邮市委员会2012年协商、视察议题
(2012年6月20日市政协十二届一次常

委会议通过)

一、常委会议协商议题

6月份：

⑴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经济提

质转型；

⑵审议通过有关制度规范；

⑶协商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9月份：

⑴推进“双十”工程，提升城市形

象；

⑵听取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提案办理

工作情况的通报；

12月份：

⑴推进“四有一责”，加快新农村建设；

⑵协商通过十二届二次会议有关事项；

⑶听取市政府关于全年经济工作情

况的通报。

二、主席会议协商议题

7月份：唱响先进文化主旋律，促进

文化高邮大繁荣；

8月份：围绕落实市委、市政府一号

文件，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10月份：督办重点提案工作；

11月份：加强土地征收管理，合理使

用土地资源。

三、视察议题

1、文博场馆建设工作；

2、残联工作；

3、粮食安全工作；

4、基层广播电视工作；

5、工会工作；

6、农机工作；

7、司法工作；

8、人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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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获奖数列扬州前茅
本报讯“绿满扬州”全民生

态行动典型模范宣传、评选活动

于日前揭晓，我市一批先进典型

分别获杰出绿色明星、绿色家庭

标兵、绿色社区标兵、绿色学校

标兵等称号。获奖数量列扬州

各县（市）区前茅。

为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充分

调动全社会力量投身国家生态

市创建活动，去年初，扬州市人

民政府印发了《“绿满扬州”全民

生态行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

大力开展“绿满扬州”系列创建

活动。

据了解，在本次“绿满扬州”

全民生态行动典型模范评选活

动中，我市菱塘回族乡环保助理

贾玉山，城区徐秀兰家庭、谢向

梅家庭，高邮镇南海社区，高邮

市城北小学，分别获得扬州市

“杰出绿色明星”、“绿色家庭标

兵”、“绿色社区标兵”、“绿色学

校标兵”等称号。

苏进 华朝俊 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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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院校招收学员政治

审查和体格检查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

防生暂行规定》，现对今年江苏省军校和国防生

招生有关情况作简要介绍。

今年军队院校招生和普通高校招收国防生

的对象为参加今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

考试的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基本条件：

（1）符合公民应征服现役的政治条件，思想品德

优良，志愿从事国防事业，毕业后服从分配，高

考成绩达到省考试院公布的本二录取分数线以

上；（2）参加高考时的年龄不超过20周年（截止

今年8月31日），少数民族考生可放宽1岁；

（3）身体和心理健康，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

格检查标准；（4）未婚。

今年我省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检工作安排

如下：6月25日省考试院公布高考成绩和各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后，由各中学向有意报考军

校和国防生，且成绩达到省二本控制分数线的

考生发放《江苏省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

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防生政治考核

表》，并负责指导考生填写有关栏目，于6月27

日交当地县（区、市）招生办汇总造册（录入政审

库）后移交给当地人武部，人武部负责会同公安

部门进行政治考核并作出考核结论。

面试体检地点设在江苏省教育学院附属高

级中学（南京第29中学，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龙

江小区蓝天园23号。具体时间安排：6月27日下

午我市考生到该点参加体检面试；6月30日上午

为机动时间，组织未及时参检的考生补检。

面试时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高考准

考证、成绩单及近期正面免冠一寸照片 1张。

面试从报考动机、形象气质、语言表达、心理

素质、逻辑思维能力、行为反应能力等方面对

考生进行全面衡量，作出综合结论。面试合格

的考生方可参加体格检查。身体条件须达到

《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报考机

要、潜艇、飞行、刑侦专业的，还应符合相关专

业政治和身体条件方面的特殊要求，院校招生

章程具体明确。考生可于7月2日登录省教育

考试院网站（http://www.jseea.cn）查询本人面

试、体格检查结果。

经复查合格者，即取得学籍和军籍，享受部

队供给制学员待遇，每月按标准发放津贴费，学

习和生活费用由军队承担，其家庭享受军属待

遇。学员学习期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经毕

业考核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授予相应学位。毕业学员

由院校按上级下达的分配计划，统一分配到部队

工作。非指挥专业毕业学员可按有关规定直接报

考硕士研究生，特别优秀的可免试推荐读研。

对相关政策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向省军区

招办：025-80855448、扬州军分区组干办 05

14-87645220、高邮市人武部政工

科0514-87645571咨询。

颜志敏 金伟

拍卖公告
受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下

列资产进行拍卖：

IJKQMNO

位于高邮市经济开发区凌波路扬

州美锋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房地产及设

备等，其中房产 9129.28m2，土地

66726m2，性质为工业出让，设备、附属

用房、围墙、地坪等见《评估明细表》。评

估价为3879.3万元。

PJKQRSTUVO

于 2012年 7月 5日下午 3:30时

在本公司举行拍卖会。

WJMNGXRSO

自公告之日起至 7月 2日前预约

前往标的所在地。

ZJ~\]^RST_`a�O

1、竞买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7月3日下午4:30时止。2、将保证金

400万元汇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户行：工行汶河支行，账号：

1108020909000104857，并注明“拍卖保

证金”。3、持相关有效证件及银行进账

单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c��eTfgUhO

扬州市江都

区龙城路31号。
ijklO

86530536、

13056388230

mO

与本标的相关人员（债权人、债

务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

人）请届时参加拍卖会，如未参加责任

自负。

01n�pKQqrst

P % IPuvwxyz

责任编辑

郭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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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部分场景在我市选材拍摄的

“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长歌行》、《文化

视点》大型电视节目和“走遍中国”特别节目—

《食色端午》，将于端午节当天在央视首播。

上述节目的播出时间分别为：6月23

日22:28，CCTV-1播放“我们的节日·端

午”—《中华长歌行》；6月 23日 14:18，

CCTV-3播放我们的节日系列节目-端午

《文化视点》；6月23日16:50，CCTV-4播

放“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长歌行》；6

月23日19:50，CCTV-10播放“我们的节

日端午”—《中华长歌行》；6月23日20:00,

CCTV-4播放“走遍中国”特别节目—《食

色端午》。 杨星

市政协召开十二届一次常委会议
（上接一版）将责成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整改意见，并认真

抓落实。重特大项目将突出抓好集约用地、招商引资、资

金保障、考核奖惩等问题的解决，努力把项目建设工作推

上新台阶。

会议还听取了王薇代表政协调研组所作的题为《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加快经济提质转型》的专题调研报告，与会

常委就相关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并作情况交流，大家在肯定

现状的同时还提出了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上午，与会

人员还现场观摩了迅达重工项目、波司登物流园项目、

海德森储能设备项目等建设现场。 姚静

“情系秦邮 爱在七夕”创作大赛面向全国征稿
（上接一版）对高邮打造七夕“爱情之都”

的见解与建议，高邮如何利用秦少游及

其作品《鹊桥仙》等历史人文资源，发展

现代文化产业，以及以“七夕”节日文化为

抓手，如何更好地弘扬并传承优

秀文化传统等。主办方将从应征

作品中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及优秀奖若干名，并在媒体公布

获奖名单。大赛结束后，主办单

位将汇集优秀作品，编辑大赛

作品集。参赛作品可以通过电

子 文 档 的 形 式 发 至 gy-

wmw@sina.com，或邮寄至：高

邮市文明办。 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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